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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职侵权犯罪展”展出60多个案例

看看这些
枉法庸官的下场

本报4月18日讯(记者

侯文强 实习生 李晓慧

李建华 通讯员 孙振远

姜友群) 陈良宇、文强、郑

筱萸……60多个违反渎职侵
权罪的案例，在烟台国际博
览中心展出。18日上午，“法

制与责任——— 全国检察机关

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展

览”来到烟台。此次展览将持

续7天，首日引来600多名市

直机关干部参观。

烟台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孙永春在开幕式

上要求，烟台市各级、各部门

要高度重视抓好惩治和预防

渎职侵权犯罪工作，更加注重

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

重制度建设，推动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

这次展览以“法治与责

任”为主题，选用了60多个渎

职侵权犯罪案例、700余幅图

片，分成“宗旨·使命”、“犯

罪·危害”、“惩治·成效”、“警

示·启迪”、“预防·治本”、“建

设·发展”6个专题展区和山

东展区。其中山东展区展出

了原芝罘区建设管理局原副
局长兼房管局局长管桂峰，

滥用职权违法办理房产证并
收受贿赂9万元，最终被判

有期徒刑6年一案。

这些案例，有的是警察
暴力取证致人死亡，被判无
期徒刑；有的是官员玩忽职

守，造成特大事故被判死刑。

在分批参观展览过程中，由

12名检察人员作为讲解员，

结合典型案例，以案释法，讲

述了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原

因、特点、危害和预防措施

等。

记者在参观现场看到，许

多公务员看得仔细，听得认

真。有的还用手机拍摄了展板

的内容。有位部门负责人还提

出，想让单位更多的人来参
观，要求增加名额。开发区的

一名警官说，渎职侵权犯罪的

后果不敢想象，一不小心就会

毁人毁己。福山区的一名干部
还在留言簿上题写了“警钟

长鸣”的书法题词。

18日上午，烟台市600多名市直机关干部参观了此次展览。通讯员 曲振涛 摄

格烟台案例

滥用职权把证办
房管局长被审判

本报4月18日讯(记者

侯文强 实习生 李晓慧)

烟台市芝罘区建设管理局

原副局长兼房管局局长管桂

峰，于2002年至2003年间，滥

用职权违法违规为他人办理

房产证，给国家造成重大经

济损失，并多次收受他人给

予的财物和现金9万余元。

2009年8月，芝罘区人民法院

依法判处管桂峰有期徒刑六

年。这是本次展览中唯一的

烟台当地案例。

据现场展示的判决书中

介绍：“管桂峰，大学文化程

度，原芝罘区建设管理局副

局长兼房产管理局局长。

2005年10月28日因受贿罪被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判决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2009年3月3日被刑事拘留，

同年3月17日因涉嫌受贿罪

被逮捕。”

经法院审查查明，2002

年至 2 0 0 3年间，管桂峰利

用其烟台市芝罘区建设管

理局副局长兼房产管理局

局长的职务便利，在为他

人办理房产证的过程中，

多次收受黄某等人9万元。

案发后，管桂峰的亲属代

为交还所有赃款，管桂峰
归案后，检举揭发他人重

大犯罪行为。

“渎职侵权犯罪展”上展出的

管桂峰犯罪案例。侯文强 摄

◎ 相关链接 ◎

庸官比贪官危害更大
贪污罪和渎职侵权罪

的主体，虽然都是国家工作
人员，但是两者在其后果的
危害性上，差别很大。与犯
有贪污罪的“贪官”相比，犯
有渎职侵权罪的“庸官”，危
害性更大。

烟台市检察院工作人
员介绍说，贪污罪是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
行为。贪污罪带来的后果是
财产的损失，这些被占有的
财产，有些是可以追回的。

渎职侵权罪则是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出
现的滥用手中权力、不认真
履行职责等行为，以及侵犯
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
行为，比如非法拘禁、刑讯

逼供等。近几年来接连发生
的矿难，就是典型案例。

渎职贪污罪可能破坏
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

破坏社会管理秩序和市场
经济秩序，不仅造成经济上
的损失，还可能危及人的生
命安全。

本报记者 侯文强

实习生 李建华


